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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申請調閱或複製監錄系統影音檔案資料之作業程序如下：

    （一）警察人員因辦案或其他事由須調閱者，應填具申請表（附表一

          ），敘明具體事由及用途，經紙本或線上簽核模式簽陳分局長

          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核准後，約定時間由專責人員會同查看

          。

    （二）警察人員因辦案或其他事由須複製者，應填具申請表，敘明具

          體事由及用途，於簽陳分局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核准後，

          由專責人員辦理複製，再通知申請人簽收。

    （三）民眾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申請調閱或複製者，比照前二

          款程序辦理。所需之費用，由申請人負擔。

    （四）公務機關（構）依法行使職權調查之案件須調閱或複製者，應

          請該機關（構）備文，由監錄系統管理單位簽陳機關首長或相

          當職務長官核准後辦理。

十七、各分局、（大）隊應針對各駐地每半年定期實施稽核至少一次，並

      製作駐地安全監視錄影系統稽核表備查（附表二），本局得不定期

      派員稽核各所屬單位執行情形。

      前項辦理監錄系統稽核工作人員，業務主管、承辦人員及協辦人員

      視執行成效，每半年於總獎度嘉獎三次範圍內核實敘獎；辦理不力

      人員，視情節輕重議處。


